


本溪工务段火连寨采石场采矿杈价款评估报告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

资源属国家所有。因此,本次评估计算年限讷拟动用的可采储量 316。臼 万ms是

采矿权人在缴纳价款并取得采矿权后,按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的生产能力 ,

在确定的采矿权有效期限内可以合法开采动用的资源/储量。采矿权范围内保有

的其余储童仍属国家所有,如果采矿杈人扩大生产规模,开采动用 316。臼 万ms

以外的可采储量,或者采矿权到期后申请延续并开采动用 316。臼 万 ma以外的可

采储量,必须经过重新评估并重新缴纳采矿权价款。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机关审查

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

开。除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

媒体上。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本溪工务段火连寨采石场采矿杈价款评估报告,欲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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